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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113年3月臺北市寶林茶室餐廳發
生疑因處理食物不當，導致35人
食物中毒就醫，其中6人死亡之
事件，卻遲未釐清中毒原因等情，
攸關民眾外食安全。究主管機關
有無違失，實有深入調查之必要。

調查重點
01 寶林茶室食品中毒案件始末。

02 食品中毒案件處理流程及相關機制。

03 食品安全規範及餐飲業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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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作為

01 調閱卷證

02 諮詢會議

03 機關詢問

04 函詢民間團體



邦克列酸簡介

1 邦克列酸為一種罕見的毒素，由「唐菖蒲伯克氏菌椰毒病原型菌（Burkholderia
gladioli pathovar cocovenenans）」產生，邦克列酸耐熱性佳，經過高溫、高壓
烹煮都難以破壞毒性。

2 食品經「唐菖蒲伯克氏菌椰毒病原型菌」污染，於製備過程中，容易因為冷藏不夠、
保存不當，於油脂含量高的環境下，大量繁殖並產生毒素邦克列酸，常見引發邦克列
酸中毒的食材包括：河粉、涼皮、發酵玉米麵、糯米圓……等製作完畢未冰存導致變
質的澱粉類。

3 邦克列酸可導致身體細胞瞬間失去能量，影響範圍主要為肝臟、腎臟和腦部。邦克列
酸中毒症狀包括：早期全身無力、頭暈、嗜睡、腹痛、嘔吐等症狀，後期血便、低血
壓等，嚴重時可能在症狀出現後1至20小時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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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毒定義及相關規範

1 依衛福部《疑似食品中毒事件處理及採樣操作手冊》所載，「食品中毒」定義，係指
「2名或2名以上攝取相同食品而發生相似症狀，為一件食品中毒事件；經流行病學調
查推論為攝食食品所造成者，亦同。」。

2 食安法第6條：「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立通報系統……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時發現有疑似食
品中毒之情形，應於24小時內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告。。」

3 食安法第41條：「……接獲通報疑似食品中毒案件時，對於各該食品業者，得命其限
期改善或派送相關食品從業人員至各級主管機關認可之機關（構），接受至少4小時之
食品中毒防治衛生講習；調查期間，並得命其暫停作業、停止販賣及進行消毒，並封存
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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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處理食品中毒原則

1 據臺北市政府表示，該府已於衛生局局網公布食品中毒事件通報專線電話（含夜間及假
日通報系統），如於假日或夜間發生之疑似食品中毒事件，亦應自接獲通報後迅速聯絡
相關權責單位及人員到發生地點處理。

2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中毒事件通報、調查、採樣及送驗作業程序書》針對食品中毒
案件「檢體採樣之判定」規範：「 ……對於可能與食品中毒事件有關的檢體均應考慮
列為採檢標的。……食品檢體包括嫌疑食品、剩餘食品或備份食品（註明備份之日期及
餐別），若無法採到嫌疑食品之剩餘食品時，以容器包裝者，則採取同一批（或同一製
造日期）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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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業者管理相關規範

1 食安法第8條第1項：「食品業者之從業人員、作業場所、設施衛生管理及其品保制度，
均應符合食品之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2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第26條：「餐飲業之衛生管理，應符合下列規定： ……製
備之菜餚，其貯存及供應應維持適當之溫度；貯放食品及餐具時，應有防塵、防蟲等衛
生設施……。」

3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在職從業人員，應定期接受食品安全、衛生及品質
管理之教育訓練，並作成紀錄。……食品從業人員於從業期間，應接受衛生主管機關或
其認可或委託之相關機關（構）、學校、法人所辦理之衛生講習或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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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發生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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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時30分，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接獲該市醫院通報疑似食品中毒案件，民眾呂君
於113/3/22中午食用由「寶林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餐廳「寶林茶室」
供應之餐點後，出現噁心、腹瀉、腹痛等症狀。惟呂君當時表示身體不適無法
配合個案訪問，並要求次日聯絡。

113/3/23

113/3/24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致電得知呂君與友人113/3/22
中午至寶林茶室用餐後，皆出現身體不適症狀，訪
問時呂君休克急診治療中，由其家屬協助個案訪問。

中午12時18分，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通報臺北市政府
衛生局及食藥署。

本案於113年3月24日出現2名個案通報於「同一餐廳
（寶林茶室）」攝取「相同餐食（炒粿條）」，且均
出現「噁心、腹痛、腹瀉」等相似症狀，依衛福部之
定義，認其屬一食品中毒事件，已臻明灼。

檢視個案訪問表，兩人均食用「炒粿條」，並皆
認為造成身體不適狀況之餐點為該炒粿條，且說
明當下食用粿條時，有苦味、發酸等情形。

中午12時39分，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將個案訪問表以
電子郵件移請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辦理。



本案發生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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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時30分，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稽查人員始準備出發前往現場。113/3/24

17時許，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稽查人員首次抵達寶林茶室，進行約1小時
左右之查核，稽查期間，惟稽查人員並未針對寶林茶室之食材及餐點進
行採樣，僅抽驗本案胡姓廚師手部檢體及1件環境檢體（砧板）。

檢視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稽查紀錄，113年3月
24日傍晚至寶林茶室現場查核時，餐廳廚房
內仍有粿條等相關食材及備料。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稽查人員遲於接獲通報後5小時方抵
達寶林茶室，對於食品中毒案件之辦理延宕，針對餐
廳疑似問題食品「粿條」均未進行相關下架、封存等
預防性措施。經查，113/3/24當日仍有8名民眾因攝
食寶林茶室之餐點而食品中毒。



本案發生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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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時，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以電話通知食藥署首例患者死亡。113/3/24

臺北市政府於首例個案死亡次日2度至寶林茶室現場稽查，仍僅抽驗2件環境檢體（菜刀及水果刀），
全無針對餐廳之食材及餐點進行採樣。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於本案調查過程中，專業警覺性不足，於首2次稽查期間，已有疑似中
毒個案休克、死亡，仍以「其中1名食用相同餐點之個案未有嚴重症狀」、「業者
表示未接獲客人反應餐食問題」、「噁心、嘔吐看起來像是病原型微生物，會因
加熱破壞，當下沒有同批剩餘食材可採樣」等情為由，逕認本案「食品中毒事件」
難與「餐食」有直接關聯，而未依所定程序針對相關食材進行採樣，所辯委無可
採，違失情節甚明。

113/3/25

👤
「……我們接到（3月24日通報）的兩個人都是相同症狀腹痛、腹瀉，
其中一個是有休克，另一位則是返家。當時我們接獲通報時還沒有接到
個案死亡通報，我們依據當時中毒者的判斷，沒有針對食材採樣……3
月25日我們請稽查員再到現場稽查，瞭解餐食製作過程，詢問這幾天的
烹調、出餐情形，有無接獲民眾反映，店家表示沒有相關民眾反映……
我們就民眾反映通報的症狀，噁心、嘔吐看起來像是病原型微生物，會
因加熱破壞，因為當下沒有同批剩餘的食材，才沒做同批食材抽驗，採
當班廚師手部檢體及環境檢體。」



本案發生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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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接獲該市多間醫院通報民眾至寶林茶室用餐後疑似食品中毒，
且住院治療等情，該府會同食藥署、疾管署、專家學者與檢調共同至現場調查，
始初次抽驗寶林茶室之高麗菜、豆芽菜、粿條、鴻喜菇等35件食材。並依食安
法第41條規定，命寶林茶室暫停作業。

113/3/26

113/3/27
本案第2名患者死亡，衛福部召開跨部會專家研商會議，經綜合討論認為邦克列酸中毒可能性大，遂請相關
單位洽詢標準品並確認檢驗方法。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為避免案情擴大，命「寶林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於臺北市內所有分店暫停作業，並將全案將移請檢調偵辦。

衛福部首度公布本案首名死亡個案解剖驗出邦克列酸，為國內首次發現該毒素。113/3/28

113/3/29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對外公布本案第2名死亡個案化驗檢出邦克列酸陽性。

綜整本案共35名食品中毒個案，均於113年3月19至24日間至寶林茶室用餐，用餐
餐點均為炒粿條、滑蛋河粉等米製品類食品，食品中毒後症狀包括：腹痛、腹瀉、
嘔吐、噁心、發燒、全身倦怠……等，其中33名患者檢體，邦克列酸檢驗為陽性；
且6名死亡個案，體內亦皆檢出邦克列酸。至此，本案業經相關專業檢驗單位及衛
福部確認，係為邦克列酸導致之食品中毒案件。



本案食品中毒個案情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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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用餐
日期

發病
日期

通報日期 食用餐點 症狀
邦克列酸檢
驗

於加護病房天數 於一般病房天數
是否
死亡

1 3/22 3/22 3/23 炒粿條、香蘭葉果汁 腹痛、腹瀉、嘔吐、噁心 陽性 1 0 3/24死亡
2 3/21 3/22 3/26 炒粿條 腹痛、腹瀉、嘔吐、噁心 陽性 4 17 否
3 3/22 3/22 3/24 炒粿條、香蘭葉果汁 腹痛、腹瀉、噁心 陽性 0 0 否
4 3/21 3/21 3/26 滑蛋河粉 腹痛、腹瀉、血絲便 陽性 34 0 4/27死亡
5 3/19 3/19 3/26 炒粿條 腹瀉 陽性 7 0 3/27死亡
6 3/19 3/19 3/27 滑蛋河粉 黃疸、腹瀉、嘔吐、噁心 陽性 39 0 4/29死亡
7 3/23 3/24 3/28 炒粿條 腹瀉 陽性 0 0 否
8 3/23 3/23 3/28 炒粿條 腹瀉 陽性 0 0 否
9 3/23 3/23 3/27 炒粿條 嘔吐、噁心、全身倦怠 陽性 0 0 否
10 3/23 3/23 3/28 炒粿條 噁心 陽性 0 0 否
11 3/21 3/21 3/27 滑蛋河粉 水樣便、嘔吐、噁心 陽性 73 6 6/11死亡
12 3/22 3/22 3/27 滑蛋河粉 腹瀉、嘔吐 陽性 72 0 6/5死亡

13 3/22 3/22 3/28 滑蛋河粉
水樣便、腹痛、腹瀉、嘔
吐、噁心

陽性 0 0 否

14 3/21 3/22 3/25 炒粿條、香蘭葉果汁 腹痛、腹瀉、噁心 陽性 6 15 否
15 3/24 3/24 3/27 炒粿條、炒飯、炒麵 腹瀉、嘔吐 陽性 0 0 否
16 3/24 3/24 3/27 炒粿條、炒飯、炒麵 腹瀉、嘔吐 陽性 0 0 否
17 3/24 3/24 3/27 炒粿條、炒飯、炒麵 腹瀉 陽性 0 0 否

資料來源：本院按衛福部、臺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查復資料自行彙整。



本案食品中毒個案情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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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用餐
日期

發病
日期

通報日期 食用餐點 症狀
邦克列酸檢
驗

於加護病房天數 於一般病房天數
是否
死亡

18 3/24 3/25 3/27 炒粿條 腹痛、腹瀉 陽性 0 0 否
19 3/23 3/24 3/28 炒粿條 腹瀉 陽性 0 0 否
20 3/22 3/22 3/27 炒粿條 腹痛、噁心 陽性 0 0 否
21 3/22 3/26 3/29 炒粿條、炒飯、香蘭葉果汁 腹痛 陽性 0 0 否

22 3/22 3/23 3/29 炒粿條
腹痛、嘔吐、噁心、全身
倦怠

陽性 0 0 否

24 3/19 3/16 3/29 炒粿條 腹痛、腹瀉、噁心 陽性 0 0 否
25 3/19 3/19 3/29 炒粿條 腹瀉、嘔吐 陽性 0 0 否
26 3/24 3/24 3/29 炒粿條、滑蛋河粉 腹瀉、嘔吐、噁心 陽性 0 0 否
28 3/21 3/21 3/29 炒粿條 腹瀉、嘔吐、噁心、頭暈 陽性 0 0 否
29 3/24 3/25 3/30 炒粿條 頭暈 陽性 0 0 否

30 3/19 3/19 3/29 滑蛋河粉
發燒、腹痛、腹瀉、嘔
吐、噁心、全身倦怠

陽性 0 0 否

31 3/21 3/21 3/31 炒粿條 腹瀉、噁心 陽性 0 0 否
32 3/23 4/2 4/3 炒粿條 腹痛 陽性 0 0 否
33 3/24 3/24 4/1 炒粿條 腹痛、腹瀉、嘔吐 陽性 0 0 否
34 3/24 3/25 3/29 炒粿條 腹瀉、噁心 陽性 0 0 否

35 3/22 3/22 4/2 炒粿條
腹痛、嘔吐、噁心、全身
倦怠

陽性 0 7 否

36 3/18 3/20 4/3 炒麵 腹瀉、噁心、全身倦怠 陰性 0 0 否
37 3/22 3/24 4/19 炒粿條 水樣便、腹痛、全身倦怠 陰性 0 0 否

資料來源：本院按衛福部、臺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查復資料自行彙整。

編號23及27為至饒河分店（寶林咖啡館）用餐個案，於113年3月30日確認其邦
克列酸檢驗結果均為陰性，經衛福部認定非列屬本案寶林茶室食品中毒個案，自
113年4月1日中午12：00起不列入統計，故未於表中呈現。



本案檢體檢驗結果 檢體

類別
細項 採檢單位 採檢日期

邦克

列酸

唐菖蒲伯克

氏菌椰毒病

原型

胡姓

廚師

檢體

手部檢體 臺北市政府 113/3/24 陽性 陰性

糞便檢體 衛福部 113/3/27 陽性 陰性

血液檢體 衛福部 113/4/5 陰性 陰性

食材

檢體

寶林茶室粿條、在來

米粉、香蘭葉、醬

油、老抽等

衛福部

臺北市政府
113/3/26 陰性 陰性

寶林茶室粿條供應商A

公司及A公司下游業者

之粄條及各類原料粉

等

衛福部

新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

113/3/27

~113/4/1
陰性 陰性

環境

檢體
菜刀、砧板等

衛福部

臺北市政府

113/3/24

~113/4/4
陰性 陰性

本院諮詢
專家學者說明

👤

「一批應該要冷藏但沒有冷藏的河粉放在室
溫，原本廚師休假，新來代班的廚師看到河
粉放在室溫就趕快用。」

「邦克列酸最適合產生的溫度是20至30℃，
『唐菖蒲伯克氏菌』適合生長繁殖的條件則
是30至37℃。而河粉的袋子都要抹油，避
免河粉黏住，完全就是適合『唐菖蒲伯克氏
菌』產生邦克列酸的環境。」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雖然沒有驗到食材含有
『唐菖蒲伯克氏菌』及邦克列酸，但其實已
經過了好幾天才去檢驗食材，該清理的可能
早就清掉了。」

「業者也知道食安稽查要做什麼，所以可能
會破壞現場，例如將保留食餘拿去微波加熱
或丟棄等等。」

「檢驗結果廚師的手跟糞便都有檢測到邦克
列酸，但是血液沒有，可能是廚師自己的手
去採樣糞便時，污染了糞便的檢體。」

臺北市政府於113年3月24日接獲疑似食品中毒個案
通報後，2度至寶林茶室現場稽查，均未針對相關食
材進行採樣及保留，致後續檢驗過程中，僅能取得食
品中毒案發多日後該餐廳其餘留存食材，已與食品中
毒案件發生當下所存食材不同。臺北市政府未能即時
採樣，延宕數日，已錯失採樣黃金期，肇致本案迄今
難以釐清致病菌來源，難卸疏失之責。13

資料來源：按衛福部及臺北市政府查復及說明資料自行彙整。



食品中毒案件涉案業者之停業情節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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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

「3月24、25日我們去稽查後，我們接收到
的食品中毒案例還是原來的那2位，3月26日
因為有媒體進行採訪，當天4點半到5點就有
多家醫院通報，我們就立即做出停業處
分，…….3月27日我們已經把寶林茶室所有
的點都做停業」

「食安法只有說重大事件可以做停業處分，但
並沒有寫到幾人（食品中毒可命業者停業）。」

衛福部

👤
「地方政府就是依食安法第41條去做業者停業。
現在直轄市有4個市政府有訂。」

「食安法就是授權地方政府去做停業認定，目
前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高雄市有訂定實
際運作的基本規定，地方大部分就是依據食安
法的大原則。」

各縣市暫停作業之判定情節均不相同

就醫人數判定

1. 新北市：就醫人數累積超過10人並經醫師診斷通報時，
應即令業者停業。

2. 臺北市及臺中市：疑似食品中毒就醫人數達6人時，得
命各該食品業者暫停作業。

3. 高雄市：就醫通報達3人，即得命業者暫停作業。

其他考量

1. 新北市：將1年內重複出現疑似食品中毒案件通報之業
者，納入命其暫停作業之情形。

2. 臺中市及高雄市：將衛生單位至該場所稽查結果，併入
命業者停業之考量。

各地方政府於判定食品中毒案件業者停業之基準各
異，然食品中毒案件嚴重情節之判定，實不應因發
生地區不同而有別。衛福部未就食品中毒案件嚴重
程度相關情節，予以明確認定標準，致全國各地認
定食品業者達「暫停作業、停止販賣、進行消毒、
封存產品」之情節各異，實有未妥。



餐飲業者產品責任保險投保

本案業者因未續繳保費致保單失效一節，中央及地
方衛生主管機關全然不知，迨至本案食品中毒事件
爆發後始查獲上情，相關政策落實未盡周全。

15

相關法規規範

依食安法及《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規定 ，具有
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之餐飲業均應事先完成
其產品責任保險之投保，以落實對消費者食品消費行為
之保障。

本案寶林茶室投保情形

該公司雖於110年間設立時依規定投保產品責任保險，
惟其保險契約到期後，並未續繳保費，以致保單失效，
損害消費者食安權益。

因非登不可系統並無建置相關警示及勾稽機制，食藥署
及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於案發前，均未能知悉此情。

食藥署非登不可系統

系統中設有「是否已完成『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
投保」及「上傳投保證明」兩欄位供業者填報。惟本案
發生前，該系統並未要求業者填報「保單到期日」，且
投保證明亦非業者必填資料，因系統中無法顯示保單是
否已逾期或失效，肇生檢核漏洞。

衛福部

👤
本案發生後，食藥署已於非登不可系統中，新增
「保單到期日」填報欄位，並將「投保到期日」
及「上傳投保證明」改為必填欄位。

自113年5月1日起，食藥署每日以電子郵件發送
未依規定投保產品責任保險及登錄之食品業者清
單予地方政府衛生局，以利後續查處。



餐飲業者管理與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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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件數 占比 件數 占比 件數 占比 件數 占比 件數 占比
供膳營

業場所
310 61.8% 313 61.9% 292 58.6% 325 65.1% 397 62.7%

總計 502 100% 506 100% 498 100% 499 100% 633 100%

本案寶林茶室稽查結果違反食安法規定

1. 業者未提具員工健檢資料、碟盤疑似有蟑螂排泄物、
刀具夾放於流理台等衛生缺失。

2. 「寶林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從業人員未接
受衛生機關或認可之講習機關（構）之訓練，公司
僅辦理內部口頭訓練且未留有紀錄。

3. 該公司下設4處餐飲場所，烹調從業人員共計5人，
惟持有技術證照者僅1人等情。

現行法規規範

現行法規雖已針對食品業者場區及作業場所、食品從業
人員教育訓練、設備器具及清潔消毒、餐飲製備衛生等
相關事項定有規範，然業者如違反《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準則》規定，主管機關須先命業者限期改正，業者屆期
未改後，始有對應罰則，嚇阻力道有限。

108至112年食品中毒案件發生於「供膳之營業場所」情形

近5年食品中毒案件統計資料，各年度均以「供膳之營業場所」發生食品中毒之
案件數最高，是類場所供應之食品因需大量備餐，可能因製備後久置或製備後受
到污染等原因，造成食品中毒事件發生。為確保食品安全之維護，對於餐飲業者
實際執行食品衛生相關管理與落實情形，有加強督導查核必要。

資料來源：本院按食藥署《食品中毒發生與防治年報》資料自行彙整。



食品中毒案件預警與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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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毒發生與防治年報》統計資料

引發食品中毒之原因，包括細菌、病毒、天然毒素等病
因物質，惟並非所有食品中毒案件均能判明原因，各年
度未能判名病因物質之食品中毒案件均約300餘件。

110至112年食品中毒案件病因物質統計

本案發生時，食藥署並無購置備用之邦克列酸標準品，
亦尚未建立相關檢驗方法。案發後，食藥署經洽相關
供應商及國內醫療院所，始尋獲邦克列酸標準品，後
續檢驗方得以進行。食藥署針對食品中毒案件允建立
監測及預警機制；相關實驗標準品及檢驗方法，亦均
宜預先因應建置，以利突發緊急案件爆發時，有所依
循。

資料來源：本院按食藥署《食品中毒發生與防治年報》資料自行彙整。

病因物質
110年 111年 112年

件數 占比 件數 占比 件數 占比

細菌 61 12.2% 57 11.4% 72 11.4%

病毒 116 23.3% 138 27.7% 187 29.5%

天然毒素 3 0.6% 4 0.8% 16 2.5%

病因物質不明 322 64.7% 310 62.1% 368 58.1%

總計 498 100% 499 100% 633 100%

地區
（國家）

年份
（西元）

食物
病死率

（死亡數/疾病數）
中爪哇

（印度尼西亞）
2007 發酵豆漿

33.3%
（10/30）

雲南省
（中國華南地區）

2014 發酵玉米粉零食
22.7%
（5/22）

南部非洲
（莫三比克）

2015
玉米粉釀造的
酒精飲料

32%
（75/234）

廣東省
（中國華南地區）

2018
米粉

（未發酵或變
質）

50%
（2/4）

廣東省
（中國華南地區）

2019
米粉

（過期）
60%

（3/5）
黑龍江省

（中國華北地區）
2020 發酵玉米粉

100% 
（9/9）

達加納區
（不丹）

2020 釀造玉米酒精
66.7% 
（4/6）

資料來源：衛福部。

國際邦克列酸中毒事件

我國於本案發生前，雖未有因邦克列酸引發食品中毒相
關案例通報，惟查近20年間，國際已陸續發生多起邦克
列酸致食品中毒案，且諸多發生地均位於東亞地區，部
分案件致死率高於5成，甚或達100%。



食品中毒案件受害者救濟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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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受害者相關醫療費用已逾1千萬元，金額龐
大，政府機關如未能提供相關協處措施，實造成
受害者及其家屬沉重經濟負擔，針對重大食品安
全事件受害者醫療費用支出一節，食藥署允研議
相關可行性方案，俾使其獲得即時之保護與救濟。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前於113年6月25日，
建請食藥署研議放寬食品安全保護基金
用途，納入補助食品中毒案件受害者之
醫藥費用。

衛生福利部

👤
「食安基金有限定用途，包括補助消費者保護
團體提起消費訴訟之律師報酬及訴訟費用、勞
工因檢舉雇主而受到不利處分提起訴訟之律師
報酬及訴訟費用、特定食品安全事件之人體健
康風險評估費用。」

「受害者賠償主要還是要回歸到業者，由業者
來負責。醫療費用不是食安基金處理的部分。」

臺北市政府針對本案受害者相關救濟作為

本案輕症者每戶發放6,000元、重症者每人1萬2,000元、死
者每人2萬元，總計支付發放24萬元慰問金。

收治於臺北市加護病房需使用血漿置換術等高價治療項目之
病患及其部分捐肝者，臺北市政府先行以臺北市重大災害民
間賑災捐款墊付983萬8,457元，後續視個案理賠情形歸墊。

其餘個案醫療費用及其他相關費用，共計補助59萬6,288元。

$
團體訴訟辦理情形

臺北市政府委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協處。

共收到亡者家屬及傷者共計30位的請求權讓與，由消基會
代為提起團體訴訟，於113年12月11日提起團體訴訟。

據消基會說明，經其義務律師工作小組計算，共預計求償2
億9,300萬餘元。



調查意見一

臺北市政府於113年3月24日中午即接獲新北市政府通報2件疑
似食品中毒個案，已符「食品中毒案件」之認定要件，且其中1
名個案已休克住院，惟該府衛生局稽查人員遲至當日傍晚始至寶
林茶室現場稽查，且針對餐廳疑似問題食材及餐點均未進行下架、
保留、封存等預防性措施，致使同日仍有8名民眾至該餐廳用餐，
並引發腹瀉、腹痛、嘔吐等食品中毒症狀。臺北市政府對食品中
毒案件嚴重性欠缺敏感度，未積極迅速辦理食品中毒案件相關稽
查作業，致未能於食品中毒案件發生當下，及時阻斷問題食品供
應，損害民眾健康權益，核有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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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二

本案食品中毒且邦克列酸檢驗為陽性個案共計33名，均於113年3月19至24日至寶
林茶室食用炒粿條、滑蛋河粉等餐點，並於用餐後出現腹痛、噁心等身體不適症狀，
其中6名個案不治死亡。臺北市政府於113年3月24日接獲新北市政府通報2件疑似
食品中毒個案後，2次至寶林茶室現場稽查，於個案表示餐廳「炒粿條」有發苦、發
酸異狀，且個案已住院休克甚或死亡等情下，均未針對餐廳食材及餐點進行採樣，
而僅抽驗廚師手部檢體及菜刀、砧板等環境檢體；遲至3月26日會同食藥署等單位至
現場稽查，始抽驗粿條、在來米粉、老抽等35件食材，食材抽驗作業延宕數日，其
後續抽驗檢體顯已非案發當時引發民眾食品中毒症狀之食材。臺北市政府於接獲食
品中毒通報後， 2次至現場稽查均未依該府《食品中毒事件通報、調查、採樣及送驗
作業程序書》規定，即時針對當下食材及餐點進行採樣，錯失採樣黃金期，專業警
覺性不足，肇致本案迄今仍未查獲病原菌來源，核有疏失。

20



調查意見三

衛福部雖定有《食品衛生安全預防性下架原則》及《疑似食品中
毒事件處理及採樣操作手冊》，惟對於食品中毒案件涉案業者之
停業情節認定，未有明確準則，係逕交由地方政府衛生局自行判
定。而國內各縣市政府中，僅4直轄市訂定相關作業原則，且判
定業者停業之樣態及基準各異。食品中毒案件情節之嚴重性，不
應因案件發生地不同而有區別，食藥署宜針對食品中毒案件涉案
業者之停業規範，制定相關判定基準或作業指引，供地方政府依
循，以保障消費者食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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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四

食安相關法規已規範具有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之餐飲
業者，均應完成產品責任保險之投保。惟本案發生前，食品業者
均無須將投保證明及投保保單到期日等相關資訊上傳至「食品藥
物業者登錄平台」，食藥署對於食品業者投保狀態亦無建置勾稽
比對機制，致中央及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均難以掌握食品業者投保
情形，確有不當。食藥署於本案發生後已強化相關機制，惟仍應
持續加強查核，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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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五

衛福部訂有《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及《食品業者專門職業或
技術證照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供業者依循，惟本案寶林茶室卻
查有多項違反規定情事，業者實際落實情形仍需政府機關加以督
導及查核。餐飲業從業人員製備食品之衛生素養及知能攸關我國
食品安全衛生之落實，食藥署允宜強化餐飲業者管理，以降低食
品安全事件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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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六

食品中毒案件成因分析，與食品中毒案件之防治密切相關，惟近年食品中
毒案件中，未能判明病因物質者占比均約高達6成。本案寶林茶室係國內
首例確認因邦克列酸引發之食品中毒案件，然近20年國際間已有多起邦
克列酸致食品中毒案件發生，食藥署未建置完善食品中毒監測與預警系統，
且未事前儲備充足檢驗量能，有欠周延；消基會亦提出建議表示，政府單
位亟待加強細菌性食源性毒素標準品庫及疑似物分析方法能力，以備緊急
應變。又，本案受害者進行血漿置換術及換肝手術等醫療項目，費用已逾
1千萬元，顯示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若需龐大醫療費用支出，恐造成受害者
及其家屬沉重經濟負擔，食藥署允宜研議相關可行性措施，以強化食品安
全事件受害者之救濟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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